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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 13 号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对你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进行事后

审查，并于 3月 20日向你公司发出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0〕第 2号），你公司于 3月 31日披露了《关于 2019年年报问

询函回复的公告》（以下简称“复函”），我部对复函进行了审查，

关注了如下事项： 

1. 年报显示，你公司并购重组标的内蒙古金山矿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山矿业”）、内蒙古光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

大矿业”）、赤峰金都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金都”）2019年

度业绩承诺完成率分别为 105.31%、108.76%、104.56%。复函显示，

金山矿业分季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4477.81万元、108.85万元、3194.48

万元及 2.06 亿元。其中第四季度的营业收入为前三季度营业收入总

额的 2.65倍，占全年营业收入的 72.6%。复函称“金山矿业除了受前

述因素影响，还受生产周期较长的影响，使得第四季度销售较为集中。

金山矿业的选矿分为粗选和精选（冶炼）两个步骤。金山矿业位于内

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当地每年 11月至次年 3月处于严寒

状态，导致粗选工序（从原矿至粗银含金）开工时间基本为 4月，停

产时间基本在 11 月中旬；精选工序（从粗银到金银锭）一般为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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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 月至次年 4月。因此一般情况下，金山矿业产出产品达到可销

售状态的时间为每年 6月以后（前两个季度销售的产品主要是上年产

品库存和当年精选工序生产的产品）”。 

请你公司：（1）结合金山矿业各项工序的开工时间，各季度的销

售计划、各季度销售单价、相关有色金属价格波动等情况，以及以往

年度的季度销售情况，进一步补充说明金山矿业在 2019年第四季度

出现集中销售的原因；（2）详细说明金山矿业第四季度的主要销售客

户、销售内容及期后回款情况，以及主要客户是否为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监高的关联方。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金山

矿业的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包括

但不限于重大销售合同的审阅情况、收入确认时点及金额、应收账款

函证、期后回款等情况。 

2. 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9年分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5.65亿元、

5.92 亿元、7.99 亿元及 9.43 亿元，分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为 9728.94万元、1.15亿元、1.28亿元及 1.08亿元，分季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25 亿元、1.47 亿元、3.22 亿

元及 3.54 亿元。复函称，你公司上述分季度财务数据波动主要是季

节性因素、销售计划等所致。然而，你公司 2018年年报显示，分季

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98亿元、5.87亿元、10.45亿元及 4.73亿元，

分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8879.05万元、1.06亿元、

1.33 亿元及 8337.6 万元，分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2532.23万元、3.69亿元、-1.2亿元及 5.66亿元。此外，复函显示，

你公司 2019年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主要原因

为根据公司所处行业及生产经营特点，公司一季度销售回款较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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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支付了较大金额的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现金，支付了大额税费。 

请你公司：（1）说明 2019年四个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的波动情况与 2018年显著不同的原因；（2）结合 2018年三季度

营业收入及归母净利润为四个季度最高的背景，说明 2018年三季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 

3. 复函显示，除对个别常年合作的贸易商允许留有少量尾款外，

公司对贸易商，均采取先款后货的结算方式。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你公

司是否有现金交易。如有，补充说明：（1）现金交易的金额、占比，

现金交易的必要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2）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董监高是否与现金交易对方存在关联关系及资金往来。请年

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4.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销售回款是否存在第三方回款情形。

如是，进一步补充说明：（1）第三方回款的金额、占比，必要性及商

业合理性；（2）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是否与第三方

回款的支付方存在关联关系及资金往来。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

见。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问题 2、3、4说明对银行流水的核查情况，是

否发现异常。 

5. 复函显示，你公司 2016 年至 2019 年年报的“重要在建工程

项目本期变动情况”部分未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等年报披露要求，完整披露

在建工程的预算、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工程进度、利息资本化

情况、资金来源等重要信息。复函显示，未按规定披露的原因为“你

公司披露在建工程项目时，由于一个矿山对应一个子公司，因此以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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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为主体，把一个矿山的在建工程项目的合计数作为一个项目披露，

对于其中个别项目，每年初有作业计划，由于每年都会持续增加，所

以没有固定的预算数。为确保数据披露的准确性，附注中的在建工程

项目预算进度表就未进行相关披露”。你公司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将

四个会计年度在建工程预算数、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的比例、工程进

度等全部补充披露，但相关“工程项目”名称与历年年报并不相同。 

此外，2019 年年报未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第 2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披露报告期内的矿

产勘探活动及资源储量情况等信息。 

请你公司：（1）说明你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对年报编制或年报审核勤勉尽责，是否按照《规范运作指引》第 2.4.5

条、第 3.3.20条等规定履职；如是，进一步说明履职的具体情况，未

发现历年年报有重要信息遗漏的原因及合规性；（2）说明你公司在以

往年度年报无法披露在建工程具体信息，而在复函中一次性补充披露

四个会计年度在建工程信息的合理性，复函中披露的数据是否准确，

是否与你公司复函所述“没有固定的预算数”、“为确保数据披露的准

确性，附注中的在建工程项目预算进度表就未进行相关披露”矛盾；

（3）说明你公司在无法确定相关工程预算、工程进度等情况下，确

定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的依据及合规性，是否存在达到转入固定资

产时点但未转固的情形，是否存在规避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情形；请年

审会计师详细说明对在建工程实施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包

括但不限于在建工程的盘点情况、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的确认依据

等，并说明上市公司无法确定相关工程预算数及工程进度的情况下，

审计是否受限，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如有）；（4）说明你公司复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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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披露年报中多个在建工程项目名称及数量无法一一对应的原因；（5）

结合你公司历次募集资金及其使用情况，说明资金来源涉及募集资金

的在建工程是否按照前期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进行项目开展。 

6. 复函显示，你公司与你公司原子公司银川盛达昌盛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川盛达”）有资金往来款 1.79万元，2018年，

你公司将银川盛达的控股权转让给了你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由此该款项从母子公司之间的往来余额变成了关联方

之间的往来余额。该笔款项属于经营性往来，目前也已结清。《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显示，2019 年初你公司

仍然有对银川盛达的其他应收款 1.79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在你公司转让银川盛达后，相关款项为经营性往来

的依据及合规性。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涉及需披露的，请及时履行

披露义务，并在 2020年 4月 13日前报送我部，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20年 4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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